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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税 
延长生物科技的税收优惠 

从事与农业生物科技，工业生物技术和医疗保健生物技术相关的合格活动的生物科技地位公司可享受各种

税收优惠，其中包括:- 

I. 新业务可享有高达 10 个课税年的所得税

豁免；扩建项目可享有高达 5 个课税年

的所得税豁免 
 
II. 享有 100%所得税豁免相当于合格项目在

5 年内所产生的合格资本支出的 100%； 
 

上述第（1）项和第（2）项的豁免税额

不得超过合格活动法定收入的 70%；和 
 
III. 在上述第（1）项和第（2）项的优惠期

结束后的 10 个课税年内享有所得税优惠

税率 20%。 

生物科技优惠的申请期已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到期。为了对 2021 年预算案进行立法，已在宪报刊登以

下内容，将申请进一步延长两年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a. 《2023 年所得税（豁免）（第 4 号）法规》； 
b. 《2023 年所得税（豁免）（第 5 号）法规》；和 
c. 《2023 年所得税（豁免）（第 6 号）法规》。 

申请须提交给马来西亚生物经济发展机构有限公司。 

此豁免法规被视为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豁免令来源：马来西亚联邦立法官方网站 

马来西亚所得税务局 2024 年的申报计划 
马来西亚所得税务局已于 2023 年 12 月 30 日公布了 2024 年的申报计划：- 

I. 税务报表 

在相关情况下，提交申报表的时间可延长 1 个月 / 15 天 / 3 个工作日。税款余额的支付也给予类似

的宽限期。  

II. 资本盈利税申报表（随后从马来西亚所得税务局门户网站删除） 

自 2024 年 3 月 1 日起，马来西亚所得税务局的电子申报系统将提供规定的资本盈利税申报表。 

申报计划来源: 马来西亚税务局官方网站 

 

https://lom.agc.gov.my/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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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2023 号公共规定 

马来西亚所得税法令第 60I 条款规定，如果一家公司设立特殊目的机构（“SPV”） 的唯一目的是发行伊斯

兰债券（资产支持证券除外），则 SPV 的任何来源以及来自该来源的任何收入均应被视为该公司的来源

和收入，且该公司应有权接收和使用从发行该伊斯兰债券中获得的任何收益。SPV 可豁免从事马来西亚所

得税法令规定的所有行为和事项。 

马来西亚税务局现已发布上述规定，为马来西亚所得税法令第 60I 条款规定的税务处理提供指导。 

特别是公共规定中的第 6 范例澄清第 60I 条款的适用仅限于发起人 / 债务人与 SPV 之间一对一的关系。 
因此，如果除了发起人 / 债务人以外，还有其他公司作为发行伊斯兰债券的担保人，第 60I 条款则不适

用。 

公共规定的来源：马来西亚税务局官方网站 
  

https://www.hasil.gov.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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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税 
间接税法规的更新 

下列法规已被立法： 

I. 《2023 年间接税（修正）条例及法令》 
 

II. 《2024 年销售税（罪行罚款）（修正）条例》 

《2024 年销售税（罪行罚款）（修正）条例》已被立法。附表一中的修正与《2018 年销售税法》和

《2018 年销售税条例》中的修正相符合。 

此修正条例里没有列明生效日期。 

立法来源：马来西亚联邦立法官方网站 
 

制造辅助工具和洁净室设备的销售税豁免 

随着《2023 年销售税（豁免缴税实体）（第 3 号）（修正）法令》于 2024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马来西亚

皇家海关署发布了下列公共规定及指南： 

I. 第 2/2024 号公共规定，日期为 2023 年 12 月 29 日（仅提供马来语版本） 

II. 《2018 年销售税（豁免缴税实体）法令》附表 B 中的销售税豁免指南，日期为 2023 年 12 月 29 日

（仅提供马来语版本） 

III. 《2018 年销售税（豁免缴税实体）法令》附表 C 中的销售税豁免指南，日期为 2023 年 12 月 29 日 

公告来源：马来西亚皇家海关署官方网站 – MySST（新闻） 
 

第 1/2024 号公共规定 

马来西亚皇家海关署已发布的第 1/2024 号公共规定，有关《2017 年旅游税法》、《2018 年销售税法》

及《2018 年服务税法》的表格、申报和付款方式，于 2024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其中，旅游税、销售税及服务税相关/ 适用的表格分别列于附录 1、2 和 3。 

更多详情，请点此查阅公共规定（仅提供马来语版本）。 

公告来源：马来西亚皇家海关署官方网站 – MySST（公共规定） 

 
 

  

https://lom.agc.gov.my/index.php
https://mysst.customs.gov.my/News#section21
https://mysst.customs.gov.my/PublicRulings
https://mysst.customs.gov.my/PublicRul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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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发票 
马来西亚税务局发布的行业具体常见问题 
马来西亚税务局最近发布了更多关于电子发票（即电信和石油业务）的具体常见问题。 

电信和石油业务中的以下交易可继续采用现行业务做法 / 发票安排：- 

• 通过下一周期账单/报表或通过向开具贷方/借方/退款通知单电子发票，以对上一账单/报表进行调整的

电信服务提供商； 
• 向代理或贸易公司出售预付费计划的电信服务提供商；  
• 生产共享合同（“PSC”） 承包商通过石油业务代理销售原油；以及 
• 补充付款（每个生产周年基准价格的增加）。(请注意，任何真实上调或真实下调都将通过出具借方票

据或贷方票据电子发票来完成）。 

马来西亚税务局还为以下石油业务交易提供了电子发票豁免，直至另行通知：- 

• PSC 运营商和/或承包商收取的共同费用；以及 
• PSC 与 PSC 运营商之间的账目往来。 

以下是常见问题中几个值得注意的说明。 

主题 马来西亚税务局的答复  

电信 

第三方供应商参与附加

服务 

 

在通过电信服务提供商付款的附加服务情况下，电子发票的开具如下： - 

• 如果第三方供应商为本地实体，则应向客户开具电子发票； 
• 如果第三方供应商为外国实体，客户有责任承担出票人的角色，并就

第三方供应商提供的附加服务自行开具电子发票；以及 
• 电信服务提供商应就赚取的任何平台费/佣金开具电子发票。 

石油业务 

销售 在 PSC 承包商和买方之间进行销售的情况下： - 

• 承包商应开具电子发票，并将其报税识别号作为供应商的报税识别

号。 

注：承包商应在相关电子发票中输入适用的分类编码（如电子发票数据目录

所述），以表明交易与石油业务有关。 

买方报税识别号  对于联合费用，应使用 PSC 运营商的报税识别号作为买方的报税识别号。 

对于单独费用，应使用各承包商的报税识别号作为买方的报税识别号。 

现金通知和联合利息账

单 
这些都是结算方法，因此不需要电子发票。 
 

 

常见问题的来源：马来西亚税务局官方网站  

https://www.hasil.gov.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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